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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比例达到 1%的公告 

 

 

 

 

特别提示：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1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钟南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郑钟南先生计划自 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5 月 19 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减持；在 2017 年 12 月 7 日至 2018 年 6 月 5 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

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69,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6%）。《关于大股东减

持股份预披露公告》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公告编号：2017-093）。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收到郑钟南先生的《股份减持告知函》，其在 2017年

11月 27日至 2017年 12月 1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 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郑钟南 大宗交易 2017.11.27  19.70 2,000,000 0.17% 

郑钟南 大宗交易 2017.11.29 19.56 5,000,000 0.44% 

郑钟南 大宗交易 2017.11.30 20.02 4,100,000 0.36% 

郑钟南 大宗交易 2017.12.13 18.47 900,000 0.08% 

合计    12,000,000 1.0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钟南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除本次披露的减持之外，郑钟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自上次（2017年1月24日）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未曾减持公司股票，因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新股

而导致郑钟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30.03%变更为26.10%，其中郑钟南先生

持股比例为24.30%，一致行动人樟树市鸿晟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1.80%。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郑钟南 

持有股份 278,746,347  24.30% 266,746,347 23.26%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39,373,174 12.15% 127,373,174 11.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9,373,173 12.15% 139,373,173 12.15%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股份减持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郑钟南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1.郑钟南先生在2008年1月21日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股

东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该承诺事项已履

行完毕。 

2.郑钟南先生在2008年1月21日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承诺：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期间或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期间，本人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

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竞

争的活动。该承诺事项正常履行中。 

3.郑钟南先生在2015年7月8日作出承诺：鉴于近期股票市场波动较大，同时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和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承诺自本承诺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票。该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 

4.郑钟南先生在2015年7月8日作出承诺：承诺自2015年7月9日起，根据股票二级

市场实际情况，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竞价

交易、二级市场、大宗交易及参与公司定增等一种或多种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票，

增持股数不低于100万股。该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 

5.郑钟南先生在2014年7月24日作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持有的公司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该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 

6.郑钟南先生在2017年1月23日资产重组时作出以下承诺：（1）关于提供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的承诺；（2）关于无违法违规行为的承诺；（3）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承诺；（4）本次交易中，本人不存在放弃公司控制权的相关安排，与本次交易

有关各方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未披露的协议、安排，包括委托、转让表决权、提案权、

提名权等相关权益的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本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不会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也不会放弃本人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提名权、

提案权、表决权及合法权益；（5）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6）关于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前述承诺均正常履行中。 

截止本报告日，郑钟南先生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本次减持后，郑钟南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郑钟南先生的《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